麦盖提县制定《麦盖提县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方案》《麦盖提县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制度》
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确保扶贫资产持续发挥效益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资产管理工作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等系列政策文件要求，各地需规范扶贫资产管理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防止扶贫资产闲置浪费、流失损坏 。在此背景下，编制“一方案三制度”（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方案、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制度、帮扶项目资产联农带农制度、帮扶项目资产风险防控预警制度），旨在全面摸清扶贫资产底数，规范资产全流程管理，保障资产安全完整和持续发挥联农带农作用。
二、编制依据
1. 国家政策：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央农办 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51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“四个一批”要求扎实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农规发〔2024〕26号）等，明确了扶贫资产管理的总体要求、管理原则和重点任务。
2. 地方规定：结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转发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自治区党委农办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函〔2021〕149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新农规〔2025〕3号）、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《转发喀什地区乡村振兴局 地委农办 地区财政局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，细化落实国家政策要求，确保编制内容符合地方实际管理需求。
3. 行业标准：参照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等部门关于资产管理、项目建设、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行业规范和标准，保证制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。
三、编制目标 
1. 全面清查：通过“一方案三制度”，对各类扶贫资产进行全面梳理、登记造册，明确资产权属、类型、规模、位置等信息，确保资产底数清晰。
2. 规范管理：建立健全资产登记、运营、监督等全流程管理制度，规范资产处置、收益分配等环节，提升资产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水平。
3. 保值增值：合理规划资产运营模式，促进扶贫资产持续发挥效益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物质基础。
4. 风险防控：强化监督管理，防范资产闲置、浪费、流失等风险，确保扶贫资产安全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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